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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 

订立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

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发行了山东魏

桥铝电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5 魏桥债、代码 127280.SH、

1580241.IB），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公司就可能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予以披露。 

2017 年 6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宏桥”）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订立《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

议，（1）在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及中信银

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的前提下，中信银行同意在未来两年内向中国宏桥提供不超

过 200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及（2）中信银行同意为中国宏桥提供其他综

合化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集团账户现金管理、供应链金融、投资银行服务、

理财服务、国际贸易服务、资产管理服务、资金资本市场服务等。 

中国宏桥与中信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宏桥整个集团（包括其

附属公司）与中信银行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拓宽中国宏桥整个集团与中

信银行以及中信银行关联企业之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亦有助于双方将整合各自

优势和资源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并实现协同效应。 

特此公告。 

 

  

 




